昆明市生态环境局石林分局关于对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拟审批情况的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及信息公开要求，经审议，我局拟对以下项目作出审批意见，现将有关情况予以公示。

联系电话：0871-67798412,0871-68226553（省投资项目审批服务中心受理窗口）

传真：0871-67798412

通讯地址：石林县天奇路1号

邮编：652200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单位
	环评机构
	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1
	昆明超能CCH半导体芯片产业园一期项目
	云南省昆明市石林生态工业集中区核心区
	中芯泰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
	重庆大润环境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本项目在工业园区已建的厂房内建设，占地面积约37.33亩，建设年产900万片超能CCH半导体芯片生产线3条及相关配套设施。项目区内已建的厂房为：生产厂房2栋、综合楼1栋、职工宿舍1栋、食堂1栋、值班室1间、篮球场1块及其它辅助设施、相应的环保设施。 
	一、施工期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措施  
（1）水环境：项目施工期间污水主要是施工人员清洁、冲厕产生的生活污水，通过化粪池预处理后排入园区污水管网，最终进入石林县污水处理厂处理。

（2）大气环境：项目施工期在对项目租用厂房进行内部装修、装饰的过程中产生的颗粒物，会对项目区域空气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建议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加强管理，施工时关闭门窗，让施工颗粒物在室内自然沉降后清扫干净，防止颗粒物扩散到室外空气环境中，刷漆时间较短，油漆挥发产生水的异味不大，项目区周围地势开阔，颗粒物经自然沉降，异味经空气稀释后，对周围空气环境影响不大。
（3）声环境：本项目施工机械噪声源强在85~90dB（A）之间，通过预测项目施工设备单台机械作业时，昼间施工在距离施工机械约在10m处噪声值可满足《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昼间70dB(A)的标准，项目夜间不施工；多种施工机械同时作业，噪声在距离施工机械约15m处可满足《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昼间70dB(A)的标准，项目夜间不施工。本项目周边200m范围内无声环境敏感点分布，施工期施工噪声的影响是短期的，将随施工期的结束而消除，对周边环境的影响较小。

 （4）施工固废：项目施工期仅进行房屋的装修改造和设备的安装，施工固体废弃物主要为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建筑垃圾有边角废料、废弃包装袋（箱）及装修废材料。建筑垃圾产生量较少，运至项目周边指定的建筑垃圾堆放点堆放。生活垃圾放入园区生活垃圾收集池内，由工业园区定期委托环卫部门清运处置。

二、运营期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措施

（1）运营期废水：本项目生产过程中清洗水通过沉淀处理后回用，不产生生产废水。项目实行“雨污分流”制排水，厂区雨水通过工业园区已建的雨水管网外排市政雨水管网。本项目污水处理方案为：项目食堂产生的餐饮废水经过隔油池预处理后排入项目化粪池，经过化粪池预处理后，排入园区污水管网，最终进入石林县污水处理厂；一般生活污水经过化粪池处理后，排入园区污水管网，最终进入石林县污水处理厂；项目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清洗水排入沉淀池沉淀处理后回用，不外排；反渗透装置产生的清净下水直接排入园区已建的雨水管网，最终进入市政雨水管网；地面清洁废水通过厕所排水管道排入化粪池处理后，排入园区污水管网，最终进入石林县污水处理厂。

（2）运营期废气：食堂油烟废气通过油烟净化设施收集处理后由9m排气筒呈有组织排放，油烟的排放浓度达到（GB18483-2001）《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表2）最高允许排放标准2.0mg/m3国家标准；本项目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颗粒物包括：切割金属金属颗粒物和焊接烟尘。通过位于项目切割机和回流焊上方设置集气罩收集后，通过布袋除尘器处理后由15m的排气筒外排。排放浓度达到《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中二级标准的排放限值要求；无组织金属颗粒物通过重力沉降后散落在生产车间内，有人工定期清扫，并将清扫收集到的金属粉尘收集后外售处置。无组织焊接烟尘通过生产车间呈无组织排放。

（3）运营期噪声：运营期的产噪设备主要为多线切割机、回流焊，噪声治理措施为对多线切割机进行安装“减振垫+墙体隔声”，回流焊噪声通过墙体隔声。设备噪声排放源强为65~70dB之间。根据预测分析，项目运营过程中厂界噪声昼间均达（GB12348-2008）《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中3类标准要求，达标排放，项目夜间不进行生产活动；项目周边200m范围内无声环境敏感点分布，项目的运营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小。

（4）运营期固废：项目运营过程中产生生活垃圾通过垃圾桶收集后放入园区生活垃圾收集池内，由工业园区定期委托环卫部门清运处置；食堂泔水通过设置泔水收集桶收集后，委托有资质单位清运处置；厨余废物通过垃圾桶收集后定期委托有资质单位单独处置；编带碎粒子属于危险废物，通过集中收集后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定期委托有资质单位清运处置用编织袋袋装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定期委托有资质单位清运处置；废包装材料集中收集后外售处置；废印刷焊膏通过收集桶通过统一集中收集后，返回厂家处置；沉淀池金属沉淀物通过收集后外售处置；化粪池污泥定期委托环卫部门清运处置；隔油池废油脂定期由有资质单位清掏处置；废硅胶属于危险废物，用硅胶桶收集后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定期委托有资质单位清运处置；生产车间无组织金属颗粒物通过重力沉降后散落在生产车间内，有人工定期清扫，并将清扫收集到的金属粉尘收集后外售处置；布袋除尘灰通过收集后外售处置。                                                                                     


